
证券代码：300362        证券简称：天翔环境      公告编码：2020-066号 

成都天翔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申请再审立案审查通知书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成都天翔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天翔环境”）近日收到四

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申请再审案件立案审查通知书》（以下简称“立

案审查通知”）（2020）川民申798号，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案基本情况 

公司分别于2018年8月31日、2019年4月9日披露了与杨金芳的民事诉讼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的《关于重大诉讼的公

告》（公告编码：2018-092号）、《关于收到民事判决书的公告》（公告编码：

2019-063号）。 

二、公司申请再审情况介绍 

（一）当事人 

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叶鹏、娄雨雷、王培勇、王军 

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成都天翔环境股份有限公司、邓亲华 

被申请人（原审第三人）：成都博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原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杨金芳 

原审被告：许婷婷 

原审被告：邓翔 

（二）再审请求 

1、撤销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01民终11077号民事判决。 

2、撤销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川0191民初

13343号民事判决。 

3、将本案发回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成都高



新法院）重审。 

4、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成都博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担。 

（三）再审理由与事实 

1、再审申请人现有新的证据（对杨金芳的询问笔录），证明成都高新法院

（2018）川0191民初13343号民事判决和成都中院（2019）川01民终11077号民

事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足以推翻这两个民事判决。依据《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条第一、十一项之规定，申请再审改判。 

再审申请人现有新证据（对杨金芳的询问笔录）证明：原审原告杨金芳与

原审被告天翔环境、邓亲华、娄雨雷、许婷婷、叶鹏、邓翔、王培勇、王军、

原审第三人博然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系他人冒用杨金芳姓名，提起诉讼。

杨金芳对本案的一审、二审庭审情况一概不知，既未花钱聘请律师出席一、二

审的庭审和缴纳一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也未出庭参加一、二审庭审诉讼。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虚假诉讼，性质十分恶劣。 

2、成都中院（2019）川01民终11077号民事判决，认定本案的基本事实错

误，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之规定，申请再审改判。 

本案的基本事实：2018年6月20日，有人冒用杨金芳的身份证复印件和签名

与天翔环境等人签订《借款合同》，借款金额2700万元(实际借款2200万元)，借

款期限15天，从2018年6月21日起至2018年7月5日，按照年利率24%计息。6月21

日，有人利用杨金芳招商银行的银行卡通过银行转款的方式向邓亲华的银行账

户转款800万元、800万元、600万元，合计2200万元（博然公司声称不对公，款

项实际用于公司利息支付）。7月19日，有人冒用杨金芳的身份证复印件和签名

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向成都高新法院预交案件受理费15.378万元和保全费0.5

万元起诉天翔环境等人，要求：1、判令原审被告向原审原告归还借款本金2200

万元，利息39.6万元，合计2239.6万元；2、判令原审被告承担诉讼费。当日，

有人冒用杨金芳的身份证复印件和签名向成都高新法院提交诉讼保全申请书，

请求法院对被申请人所有银行账号采取诉讼财产保全措施，保全限额2239.6万

元。12月3日，天翔环境向成都高新法院提交书面申请，追加博然公司为本案当

事人参加诉讼。12月21日，成都高新法院于14:10-15:20第一次开庭，原告杨金

芳没有委托过的诉讼代理人段炼、被告娄雨雷、被告天翔环境与邓亲华、娄雨



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覃振山三人到庭参加诉讼。其他当事人无故缺席庭审。

2019年2月22日，成都高新法院于13:38-14:10第二次开庭，杨金芳没有委托过

的诉讼代理人段炼、龙小菊，被告娄雨雷、被告天翔环境与邓亲华、娄雨雷的

委托诉讼代理人覃振山四人到庭参加诉讼，其他当事人无故缺席。3月19日，成

都高新法院于10:15-10:32第三次开庭，杨金芳没有委托过的诉讼代理人段炼、

龙小菊二人到庭参加诉讼。成都高新法院当庭宣告（2018）川0191民初13343号

民事判决。4月3日，成都高新法院向杨金芳没有委托过的诉讼代理人龙小菊送

达（2018）川0191民初13343号民事判决书。5月6日，成都中院收到娄雨雷不服

成都高新法院（2018）川0191民初13343号民事判决，向成都中院提交的上诉状。

5月8日，成都中院向杨金芳送达民事上诉状副本，龙小菊签收。6月13-14日，

叶鹏、王培勇、王军不服成都高新法院（2018）川0191民初13343号民事判决，

向成都中院提起上诉。6月25日，成都中院向杨金芳送达“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

书”，杨金芳没有委托的诉讼代理人龙小菊签收。7月20日，成都中院向杨金芳

送达“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杨金芳没有委托的诉讼代理人段炼签收。7月

22日，成都中院向杨金芳送达民事上诉状副本三份，龙小菊签收。8月15日，成

都中院向杨金芳送达应诉、告知合议庭成员等法律文书，龙小菊签收。9月16日，

杨金芳没有委托的诉讼代理人段炼向成都中院提交四川旭兴（内江）律师事务

所出具的所函，称：该所接受杨金芳的委托，指派段炼律师为其诉讼代理人，

参加诉讼活动。9月17日，龙小菊向成都中院提交四川建投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所

函，称：该所接受杨金芳的委托，指派龙小菊律师为其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

活动。当日，成都中院向杨金芳送达“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杨金芳没有委

托的诉讼代理人段炼、龙小菊签收。当日，成都中院于13:30第一次开庭，上诉

人娄雨雷、王培勇、叶鹏、王军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春柏，被上诉人杨金

芳没有委托的诉讼代理人龙小菊、段炼，原审被告天翔环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

覃振山四人到庭参加诉讼，其他人无故缺席。9月18日晚，杨金芳女儿工作的公

司让其女儿，带给杨金芳成都高新法院民事判决书。此时此刻，杨金芳才知道

发生了这场官司。9月20日，杨金芳向成都中院提交书面说明，称：她与博然公

司没有任何关联，她既不是博然公司的员工，也未与博然公司没有任何经济往

来。9月25日，成都中院作出（2019）川01民初终11077号民事判决。   



3、成都中院（2019）川01民终11077号民事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依据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之规定，申请再审改判。 

成都中院（2019）川01民终11077号民事判决，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

七十条第一项错误！本案应该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四项之规定，

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成都高新法院重审。 

综上，再审申请人娄雨雷、叶鹏、王培勇、王军、成都天翔环境股份有限

公司、邓亲华认为，现有新的证据证明：成都高新法院（2018）川0191民初

13343号民事判决和成都中院（2019）川01民终11077号民事判决，严重违反法

定程序；案件基本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实体处理完全错误。据此，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第二百条第一、二、六、

十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

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贵院申请再审，恳请省法院提审本案，支持再审申请

人娄雨雷、叶鹏、王培勇、王军、成都天翔环境股份有限公司、邓亲华的再审

请求，裁定撤销本案一、二审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 

三、立案审查通知的主要内容 

再审申请人因与成都博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杨金芳、许婷婷、邓翔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川01民终11077

号民事判决，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法院已立案审查。 

四、对公司产生的影响 

为满足公司短期流动资金需要，鉴于融资渠道有限，成都博然及四川正鑫

阳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正鑫阳）承诺向公司提供借款，但却以多个

自然人个人名义发放贷款，2018年涉及多次借款本金金额合计逾2亿元，书面合

同仅约定年利率24%的利息，但实际却以其他形式收取了日利率2‰—3‰，月利

率6%—9%，年化利率超72%的利息及费用，表现为要求公司向其他非借款人支付

高额利息费用共计约4000多万元，涉及收款人逾20人。 

对公司主张之事实，公司以相关当事人处获取的新证据向四川省高级人民

法院申请再审，是公司利用法律武器对公司权益的正当追回和保护，有利于维

护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亦有可能追回部分相对方的不当得利。截止本

披露日，本案尚未开庭，暂时无法估计对公司产生的影响。 



公司将持续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申请再审案件立案审查通知书》（2020）

川民申798号、《再审申请书》。 

特此公告！ 

 

 

成都天翔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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